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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舒榕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施伟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刘建东 

公司负责人舒榕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施伟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建东

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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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079,870,801.04 24,511,677,019.49 2.3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4,991,678,164.51 4,952,948,110.54 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94 4.90 0.78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0,682,636.66 47.3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39  47.36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371,542.15 33,371,542.15 -59.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33  -59.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30  -39.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33  -5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11 0.6711 减少 1.0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6033 0.6033 减少 0.4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3,027.9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60,401.6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50.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33,202.59 

所得税影响额 -1,204,158.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7,250.17 

合计 3,384,973.74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1,766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  632,127,116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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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5,553,193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39,226,742 人民币普通股 

鑫益（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6,750,840 境内上市外资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4,082,329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东证资管－工行－东方红 5 号－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79,104 人民币普通股 

东证资管－工行－东方红 4 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47,356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855,4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852,318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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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1,059,564.99  23,073,972.32  -95.41% 应收票据到期结算完毕，余额下降 

应收账款 259,386,592.73  416,435,034.74  -37.71% 应收款项回收，余额下降 

预付款项 308,509,127.45  185,903,602.85  65.95% 房地产项目和进出口贸易预付款增加 

应收股利 0.00  986,502.39  -100.00% 股利收回 

其他应收款 259,295,074.33  168,956,356.70  53.47% 企业间往来款增加 

长期应收款 0.00  109,315,604.74  -100.00% 收到浦东新区发改委高南河项目款项 

应付票据 44,099,320.50  19,344,169.20  127.97% 应付票据票立增加 

应付账款 468,175,597.94  710,992,034.79  -34.15% 支付房地产以及物流贸易成本，余额下降 

应付利息 48,097,310.59  31,233,620.83  53.99% 主要是计提企业债利息，余额上升 

其他应付款 891,860,146.95  666,952,788.01  33.72% 企业间往来项目金额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4,900,000.00  723,300,000.00  -31.58% 长期借款到期，余额减少 

长期借款 1,790,122,585.00  1,229,045,495.97  45.65% 长期借款增加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原因分析 

资产减值损失 -391,645.13  -152,263.62  157.22% 计提坏账准备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50.25  -69.68  259.14%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当期市场价格变动幅度大于上期 

投资收益 3,572,993.48  48,793,152.83  -92.68% 股权处置投资收益小于上期 

营业外收入 5,196,041.37  1,523,482.68  241.06% 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379,409.16  247,340.46  53.40% 非经营性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17,976,905.78  36,428,848.97  -50.65% 公司所得税计缴基数利润总额较上期减少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682,636.66  -265,112,478.41  47.36% 企业税费支出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54,425.38  -47,658,665.28  -75.34% 主要为在建工程支出较上年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918,840.94  953,970,106.12  -66.57% 
与上年同期进出口业务外币质押借款减少，主要是合并

范围变动影响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经 2009 年 9 月 22 日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向外高桥集团借入 8.5 亿元

资金。(相关信息已于 2009 年 9 月 23 日披露，公告编号：临 2009-016）。 2012 年 9 月 5 日，

外高桥集团调整债券票面利率，提高至 5.00%，债券期限尚余两年。根据公司与外高桥集团

签署的借款协议规定，公司应承担的借款成本亦相应调整至 5%，借款金额仍为 8.5 亿元。

（相关信息已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于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目前有关合同

仍持续履行中。 

（2）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本部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人民币借款的担保余额为 5.383 亿元。 

（3）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以 21.24 亿元的价格向上海保利建锦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融创

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森兰外高桥南部国际社区 A10-1、A10-2、A10-3 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关信息已于 2012 年 10 月 13 日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2-16）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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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A10-1、A10-2 地块已交付土地受让方，A10-3 地块将于 2013 年过户。 

（4）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签订《重大工程配套商品房定向供应协议》，出

售总建筑面积为 23,332.22 平方米的配套商品房（相关信息已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目前协议仍持续履行中。 

（5）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与浦东新区河道署签订了《高南河水系工

程项目投资建设与政府回购协议书》（相关信息已于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共收到回购款 47,607.2 万元，目前协议仍持续履行中。 

（6）2012 年 9 月，外联发与上海市锦江航运公司签署《物流二期 4-1 地块房地产定向转让

协议》，转让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4-1 地块项目在建工程，转让成交价格预估为 29,860 万元。

截至年报报告日，公司已收到在建项目预付款 23,867 万元。目前协议仍在持续履行中。 

（7）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

限公司按 5,599 元/平方米的价格定向预定配套商品房，相关信息已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披露

（公告编号：临 2010-007）。截至报告日，新发展公司已收到全部预定配套商品房，报告期

内未发生付款。 

（8）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

公司按 8,300 元/平方米的价格购置动迁商品房事项，相关信息已于 2013 年 2 月 8 日披露（公

告编号：临 2013-003）。截至报告日，新发展公司已根据双方合同规定向新市镇公司支付了

配套商品房购房款 4,000 万元。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外高桥集团承诺： 

1）外高桥集团作为外股份的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期间，在中国境内将不再以任何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新增房地

产开发和经营（出租、销售）、现代物流、国际贸易业务（不含限制性行业的功能性市场及

国际贸易业务），或不以任何方式新增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外股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

活动。 

2）外高桥集团承诺，在新高桥实现盈利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后，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

在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合理、公允的评估价格，将其持有的新

高桥股权转让给外股份，转让前将该部分股权托管给外股份。 

3）外高桥集团拥有的上海外高桥物流开发有限公司 36.37%股权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处

置完毕（处置方式为转让、清算、同等条件下优先转让给外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处置完

毕前，本公司承诺将上海外高桥物流开发有限公司 36.67%股权托管给三联发。 

4）投资实业持有的上海中高进出口公司 45%股权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转让给第三方（同

等条件下优先转让给外股份），转让前托管给外股份。 

 

就上述承诺事项的执行情况，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履行

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2-19）进行了说明。 

报告期内，外高桥集团上述承诺尚在履行中。 

2、关于解决关联交易的承诺 

外高桥集团承诺： 

1）外高桥集团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董事会对有关涉及外高桥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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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外高桥集团所派出的董事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外高桥集团的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外高桥集团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2）本次交易完成后，外高桥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

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公平进行，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外高桥集团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项及

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

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报告期内，外高桥集团持续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 

3、关于置入资产价值保证及补偿的承诺 

外高桥集团承诺：因注入我公司的三家公司的不动产资产权属纠纷导致我公司损失的，由其

承担相应责任。 

东兴投资承诺：因注入我公司的外联发的不动产资产权属纠纷导致我公司损失的，由其承担

相应责任。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我公司未发生任何因资产权属纠纷导致上市公司损失的事件。 

4、关于解决土地等产权瑕疵的承诺 

外高桥集团承诺：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前办理 B5-3 号综合和新发展新兴楼房地产证。 

就上述承诺事项的执行情况，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履行

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2-19）进行了说明。 

外高桥集团和东兴投资承诺：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前办理完成外联发公建 E4-23、公建 E4-24

的房地产证。 

对于上述承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同意将外联发相关房产权证办理期限延长

至 2009 年底。截至报告日，相关房产权证办理文件已由上海市国土资源局已经批转给上海

市浦东新区规土局。相关手续正在推进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2 年度现金分红方

案为：本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07,779,136.35 元，根据《公司章程》提取 10%的法定

盈余公积金 30,777,913.64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463,767,883.64 元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 639,691,012.05 元，拟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4 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公司

本部的未分配利润 498,181,680.03 元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拟共计分配股利 141,509,332.02

元，超过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 

以上现金分红方案需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舒榕斌 

201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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